
-  1  -

立法會 CB(2)2569/02-03(01)號文件

2835 1423

2834 56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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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大樓

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

助理法律顧問

林秉文先生

林先生：

《村代表 (選舉呈請 )規則》 (2003 年第 151 號法律公告 )

多謝你本年六月十日的來信。你提及的條文，跟《區議會 (選

舉呈請 )規則》的條文相似，這一點見於隨附的比較表。對於來信提

出的問題，現具體答覆如下：

(a) 第 7(6)條

關於第 7(6)條，如呈請人單方面提出申請，他必須出席聆
訊，向司法常務官提出因由，並就如何提供保證金等問題

聽取司法常務官的指示。選舉呈請必須盡快處理，不應因

為呈請人不出席初步聆訊聽取指示而浪費時間。因此，第

7(6)條的用意是確保呈請人出席，提出理由和聽取司法常
務官的指示。呈請人應根據第 (5)款提出申請。

(b) 第 11(3)條
第 11(3)條的用意是盡快處理選舉呈請。如發現任何懷疑
舞弊或非法行為，有關當局或需要時間對有嫌疑的人作出

調查和檢控，而有關的刑事審訊亦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審

結。為免生疑問，這條文訂明，法庭可查訊這類未經證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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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舞弊及非法行為，並可收取有關的證據。至於條文怎樣

實施，是關乎所得證據的問題。如有任何舞弊及非法行

為，有關的代理人顯然會是未獲書面授權的。因此，各方

都需要提供口頭證據及書面證據 (如有的話 )，以證明所指
稱的委託人與代理人關係。

(c) 第 21(4)(b)條
在這條文中，有關句子所指的是第 21(3)(c)條述及的人。

(d) 第 21(5)條

新規則第 21(5)條略去有關提述，是因為在所有法律程序
中，當事人由律師代其陳詞並向證人發問和盤問的權利，

乃隱含的權利。即使新規則沒有訂明這些權利，也無人能

夠剝奪。新規則沒有訂明這些權利，並不代表當事人在有

關法律程序中不能享有這些權利。所以我們認為，新規則

不必保留《區議會 (選舉呈請 )規則》的有關提述。

如需要更多資料，請隨時與我聯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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